
 

社會熱點：《14 歲媽媽》 

 
 

 

   9-12 月主題：性騷擾 

 
以下是另一個個案…… 

少女懷孕 3 次誕一子  「如可再選我不會生」  

社聯統籌的調查以面談方式，訪問了 12 個曾意外懷孕的少

女，當中 11 人選擇墮胎。受訪者之一阿 Ling（化名）選擇誕

下嬰兒，這已是她在 15 至 17 歲之間的第三次懷孕，3 次「經

手人」均是不同男友。現年 19 歲的她早與男友分手，並以過

來人身分說，若懷疑自己「有咗」，必須及早正視問題，「真

係要睇醫生，用驗孕棒驗清楚，如果年紀太小，如何帶給 BB
幸福？」  

阿 Ling 的父母早已離婚，但對她依然關懷備至。她在 17 歲時，

認識當時 19 歲的男友，二人交往數個月便發生關係。之前試

過懷孕的她說﹕「第一次年紀太小，無奈放棄。第二次身體欠

佳流產。第三次感覺很難得，所以決定生下來。」  

講述少女懷孕生活、極具爭議的日劇《14
歲媽媽》，前年感動無數香港觀眾。銀幕

下，本港出現一名現實版 14 歲媽媽，她

決定誕下嬰孩，認為「就算我無能力湊都

可以畀人領養，唔一定要殺佢（胎兒）」。

現於「母親的抉擇」宿舍待產的她，前日

將懷孕肚皮照上載到網上討論區，撰文倒

數小生命降臨，此事引起社會廣泛討論，

有人認為她很勇敢，有人認為她行事未有

想過後果。 

14 歲少女興奮地將自己懷孕的相

片上載到互聯網，又希望 8 個月大

的胎兒快快出世，惹來網民惡言批

評她禍害下一代。（網上圖片） 



 

誕子後男友分手  獨力養子曾想自殺  
懷孕期間阿 Ling 出現抑鬱，「可以由早哭到晚，但不知道為

什麼」，生下嬰兒後，因經濟問題跟男友的感情生變，數個月

後便分手，她感到徬徨無助，曾想自殺及放棄撫養嬰兒，幸得

父親支持幫忙照顧嬰兒，令她走出困境。  

阿 Ling 說﹕「當時我 18 歲，爸爸說我還很年輕，可以找個更

好的男人。如果現在可以再選，我不會生 BB，因為年紀太輕，

自己也未必能照顧自己。」  

 

新聞分享 

12 歲未婚媽媽誕子交人養   (星島日報 3 月 28 日    ) 

十四歲少女懷孕照早前網上廣泛流傳，

「母親的抉擇」的數據顯示，上年度處理

近二百宗未婚媽媽的新增輔導個案，較○
六至○七年度增近五成，不少居住新界西

或北，而十六歲以下的個案佔三成二，最

細的未婚媽媽僅十二歲，誕下嬰兒後須交

他人領養，有少女深感後悔。有研究指，

未婚媽媽多被社會多重負面標籤和孤

立，建議社會人士應放下歧見及提供更多資源協助。  

  廿二歲的琪琪，早在十九歲時未婚懷孕，孩子現今近兩歲

半。「初時我和男友都好驚，好徬徨，加上剛踏出社會工作，

不知道將來條路如何走，但做檢查時見到 BB 的手手腳腳，當

時不想扼殺這個小生命，所以決定生下來。」不過，當孩子出

世後，其男友卻認為孩子阻礙其事業發展和尋求夢想，結果一

走了之，剩下琪琪獨力把孩子撫養成人。  



  現時需做兩份工作賺錢的她坦言，「我擔心上司對未婚媽

媽的看法，所以公司無人知」。亦有未婚媽媽後悔「識錯人」，

連累 BB。  

  「母親的抉擇」中心主任羅瑞雲認為，上年度處理未婚媽

媽的新增輔導個案增多，主要是新增的尖沙嘴支援中心投入服

務，資源及人手增加，接觸個案增多。她承認，近年個案有年

輕化趨勢，最年輕為十二、十三歲，她們誕下嬰兒後需交由他

人領養。約四成個案的嬰兒最終交他人領養。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列小慧，去年九至十二月期

間訪問了廿名未婚媽媽，以了解她們的內心感受。她認為，未

婚媽媽她們多被多重負面標籤，如「不潔身自愛」、「不道德」、

「輕視生命」、「禍延下一代」等，同時又被男友、家人和親

朋戚友等多重孤立。列小慧期望，社會應對這群無助的女士，

有更深入了解。  

  該中心上年度的求助熱綫達近三千個，增幅近三成，而舉

辦的二百七十四場講座，共有逾六萬人次參與，較○六至○七年

度一百二十四場講座有二萬一千多人參與，升幅達兩倍。  

   

青少年對性充滿好奇，躍躍欲

試。社聯訪問 1200 名 18 或以下

邊緣青年後發現，青少年有性經

驗愈見年輕，63.4%受訪者有性

經驗，較 10 年前同類調查大幅

提升約 20 個百分點。 



 

未婚懷孕是一種值得標榜的英雄行為嗎？ 
青少年切勿以為未婚懷孕是一種值得標榜的英雄行為，與未

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是違法的，而未成年少女懷孕將面對極大壓

力。  

年輕媽媽在未有充足準備之下就要承擔媽媽的責任，面對的

壓力非常大。如果她們仍在學，未婚懷孕會打斷學業，對個人的

前途有影響。另外，她們也可能要重新檢視與孩子生父的關係。

今次的 14 歲媽媽在個人網誌表示，2008 年懷有 15 歲男友的骨

肉，男方涉與未成年少女性交被判社會服務令，但他不肯向胎兒

負責。少女說﹕「佢勁講啲嘢 hurt 我，我最後一次求佢都無反

應！」生父肯負責任，不一定就能幫助未婚媽媽，要視乎雙方的

關係。  

青少年身體愈來愈早熟，心智發展卻追不上，年輕的婚前性

行為變得普遍，令人關注。這些未婚媽媽首先要面對墮胎與否的

抉擇，如果年輕媽媽選擇誕下骨肉，亦要考慮是自行撫養抑或放

棄撫養。兩者對未婚媽媽都是挑戰﹕「如果自行撫養，未婚媽媽

要考慮家庭能否支援、有否託兒服務的需要等。而放棄撫養亦要

面對骨肉分離。」  

年輕未婚媽媽 虐兒高危 

根據外國的統計數字，年輕的未婚媽媽是虐兒高危組群。即

使是成年人，面對這個責任也可能會手忙腳亂，何况是性格未成

熟的一群？父母的質素對下一代的發展很重要，充分的照顧有助

下一代的身心發展。假如未婚媽媽沒有盡母親的責任，好好引導

下一代成長，恐怕會造成跨代貧窮的現象。  



名人之見：陶傑 - 長大成材機會是零 

2009 年 2 月英國  爆出「13 歲爸爸」事件，

13 歲男童與 15 歲少女發生性行為，女童懷孕

並生下女嬰。男童正學習履行父親責任，女嬰

誕生後整夜陪伴照顧的他更說照顧孩子比想

像中容易。不過，他不明白記者問的「財政」

（ financially）是什麼意思，成為了一個笑話。 

作家陶傑撰文點出未成年父母的問題—
父母年紀太小，沒有能力帶孩子。他說，當嬰

兒的父親還在沉迷電腦遊戲、母親在抽煙，一

家人領綜援、住公屋，這個嬰兒長大後不可能

是另一個愛因斯坦。他更直指這個嬰兒成材的

機會等於零，只會跟隨不成熟的父母學壞，最

後成為納稅人的負擔。  

 


